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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发布 2019年预约
定价安排年度报告 
 
2020年 10月 29日，中国国家税务总局以中英文形式对外发布了《中国预约定
价安排年度报告（2019）》1（以下简称“报告”）。报告介绍了 2019年中国预
约定价安排（以下简称“APA”）的最新制度、执行程序和实施情况，汇总了
2005年至 2019年期间中国税务机关预约定价安排的工作成果，并对相关数据进
行了梳理和分析，为有意与中国税务机关达成预约定价安排的企业提供了法规指
引及实务操作的相关指导。 
 
像往年一样，国家税务总局的预约定价安排年度报告提供了较为翔实的数据和多
维度分析，而且清晰易读。在本期税务评论中，我们将以此为契机，从深度参与
者的视角，品味报告中的若干细节和变化，观察中国转让定价和预约定价管理实
践的最新发展，研判未来的发展趋势，分享德勤经验。 
 
新形势下的开放选择 
 
如报告序言所述，近年来单边主义抬头，国际税制重塑，跨国公司正面临越来越
大的风险和挑战。在这一环境下，中国税务机关加大了预约定价工作的力度和资
源投入，预约定价安排的签订数呈现上升趋势（详见图表 1），为跨国纳税人提
供了税收上的确定性。据我们观察，国家税务总局持续开展与相关国家税务机关
的协商，甚至在今年疫情的情况下也通过线上等方式保持沟通，为达成双边预约
定价安排创造了可能，展现了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积极态度。我们认为，中国
税务机关在构建“一带一路”税收合作机制的目标下，关于转让定价和预约定价
的国际协调合作有望迎来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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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 ：2005年-2019年单边 APA和双边 APA签署数量统计 

单位：例 

 
 
 
 
 
 
 
 
 
 
转让定价管理模式悄然变化 
 
根据我们的切身感受，近年来中国转让定价管理模式正在发生变化，从以前的调
查为主转变为管理和服务并重。单边预约定价及其追溯机制，不光可以解决纳税
人以往年度的转让定价问题，还可以给未来年度提供税收确定性。我们认为，税
务机关和纳税人越来越愿意用一种和谐合作的方式来管理转让定价风险，这一点
也可以从 2019年达成的 12例单边预约定价数量上得以反映，单边预约定价正成
为化解转让定价风险的重要选项之一。部分省市税务机关还推出了更加简便易行
的单边预约定价工作程序，鼓励更多的纳税人用这种方式来解决转让定价问题。 
 
多样化和创新仍在继续 
 
虽然已签署预约定价安排中 60%以上涉及有形资产交易，但是近年来无形资产交
易和劳务交易的比重逐渐加大（详见图表 2）。尤其是 BEPS行动计划之后，中
国税务机关对有形资产交易之外的其他类型关联交易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我们认
为，中国税务机关将持续关注无形资产的转让定价问题，技术研发、市场营销等
活动仍将是转让定价管理的焦点。随着我国市场的深化开放，金融类、服务类关
联交易也将成为管理热点。我们预计涉及其他类型交易的预约定价安排会逐步占
据更大的比例。 
 

图表 2：已签署预约定价安排的各类型交易占比 

 
  截至 

2015年 
截至 

2016年 
截至 

2017年 
截至 

2018年 
截至 

2019年 
有形资产交易 65.9% 65.6% 65.1% 65.1% 60.7% 

无形资产交易 15.6% 14.7% 15.9% 14.8% 17.6% 

劳务交易 18.5% 19.7% 19.0% 20.1% 21.7% 

合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从行业来看，虽然制造业企业签署预约定价安排的数量最多，但是租赁和商务服
务企业、批发和零售企业签署预约定价安排的数量在近几年也呈现出明显的增长
趋势（详见图表 3）。我们相信，随着中国税务机关对更多行业的转让定价问题
有了深入了解和实践经验之后，制造业以外的其他行业实体申请预约定价安排也
会更加容易。 

图表 3：已签署预约定价安排的行业分类 

单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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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转让定价方法来看，虽然交易净利润法仍然占据最大比例（70%以上），但近年来，我们看到更多样的转让定价方法在预
约定价安排中使用（详见图表 4）。例如 2019年就有 5例使用了利润分割法。利润分割法的更多运用，体现了中国企业在
全球价值链中占据了更加重要的地位，在经营决策、技术研发、市场开拓等核心价值创造活动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这也侧面印证了中国税务机关对无形资产转让定价问题的关注，以及对这一领域研究的日渐深入。 
 

图表 4：已签署预约定价安排所使用转让定价方法占比 

 
 
 
 
 
 
 
 
 
 
 
 
（注：左图为 2015年-2019年累计占比，右图为 2019年单年度占比） 

 
 
完成时间有所缩短 
 
根据报告，2019年预约定价安排完成时间比往年有所缩短（详见图表 5），反映了中国税务机关对于预约定价工作投入了
更多的资源，也提高了谈签的效率。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根据 2016年第 64号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预约定价安
排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更新后的预约定价规程，预约定价工作分为预备会谈、谈签意向、分析评估、正式申请、协商
签署和监控执行 6 个阶段，而报告对于预约定价安排完成时间的统计是从正式申请开始的，所以预约定价安排整体工作时
间是否能有效缩短还要注意前三个阶段的工作节奏。我们认为，从预备会谈开始，企业提交资料的质量，与税务机关沟通
的效率，回应税务机关提问的满意度等等，都将对是否能顺利进入正式申请环节，乃至对磋商和签署产生直接的影响。 
 

图表 5：从正式申请到达成安排所需时间 

   单位：例 
  1年以内 

（含 1年） 
1~2年 

（含 2年） 
2~3年 

（含 3年） 
3年以上 

类型 2018年 2019年 2018年 2019年 2018年 2019年 2018年 2019年 

单边 APA 2 2 0 4 0 3 0 3 

双边 APA 1 5 0 2 1 0 5 2 

 

 
国别分布基本稳定 
 
2019年签署的 9例双边预约定价安排中，以日韩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地区）占据三分之二的比例，2005年至 2019年中国
与亚洲国家（地区）共计签署 50例双边预约定价安排，占比为 66%，比例与上年基本持平。国家税务总局与日本、韩国、
美国等税务主管当局均建立了常规的磋商机制，使得预约定价安排谈签得以按平稳的节奏推进。 
 
外资跨国公司仍然是申请预约定价安排的主体，但是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和“一带一路”机制深入发展，中资
跨国公司也有了更多的谈签预约定价安排的需求，国家税务总局已经成功谈签了部分“走出去”企业的双边预约定价安
排，为中国企业控制转让定价风险，消除双重征税提供了有力的工具。我们认为，中资跨国公司应充分考虑运用预约定价
这项实实在在的服务，为自己的国际化经营保驾护航。 
 
 
 
 
 
 



4 
 

技术要点逐步明确 
 
企业在申请预约定价时，往往都会被要求提供集团价值链分析和是否存在中国地域性特殊因素的分析，如果中国境内企业
承担了研发、市场营销等功能，还需要根据 DEMPE（即对无形资产进行开发、价值提升、维护、保护、应用和推广）等标
准分析是否形成相关无形资产，以及相关利润在集团价值链上如何进行合理分配等。随着税企双方经验不断丰富，这些以
往看来难度较大的内容都逐步形成了比较规范的分析方法，税企双方的沟通也更加容易达成共识。 
 
此外，在验证对象的选择、功能风险定位、数据口径和计算逻辑、转让定价方法的合理选择等方面，各参与方也越来越有
经验，形成的定价政策也越来越符合行业实际，有利于磋商达成一致，也便于企业执行和遵从。 
 
 
未来展望 
 
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国际投资环境复杂多变、国内外税制和管理剧烈变革的背景下，无论是在华外商投资企业还是“走
出去”的中国企业，都更加渴望公平稳定的经营环境以及跨境投资的税收确定性。预约定价作为提高税收确定性、降低转
让定价风险的有效手段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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